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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三八”妇女节关注女性

呼吁女性远离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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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联
12338

妇女维权服务热线情况分析显示，

2012

年以来，信阳市妇联系统共接听电话
91

个，其中，反映婚姻家庭类问题
45

人次，占
57.3%

；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类
20

件，占
19.6％

；其他问题咨询
26

件，占
9％

，其中咨询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相关政策的
10

人次。

统计资料显示，

2012

年我市各级妇联机构接到的关于家庭暴力的信访投诉案例共计
297

件，这些案例中的受害者无一例外，均为女性。 市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家庭
暴力具有一定程度的隐蔽性，遭受暴力的女性常常因为各种原因，不愿被外人知道自己家庭中存在暴力，因此，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实际上是要高于统计数据。

自河区妇联家庭暴力投诉中心
2004

年成立以来，一直在此工作的梅女士接触了很多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案例。从这些案例中，广大女性同胞也可以对应对家庭暴力、规
避家庭暴力给自己以及婚姻生活带来的伤害等方面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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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如今，我市在各行各业涌现出了一批批先进代表；现实中，不少平凡而又普通的现代新女性，用智慧与努力描绘着自
己的未来，从她们身上透出当代职业女性的新气象；生活中，经历了多代女性不断追求男女平等的进程，仍不可避免地存在家暴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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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王涛和张丽（均为化名）通过网络认识后，不久便恋爱、结
婚了。由于婚前对男方的脾气、性格以及父母、家庭等情况缺乏深入的
了解，张丽的悲剧从结婚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伏笔。 王涛是家里的独
生子，父母从小就对他溺爱有加，因而他也是性格乖张，事事遵从父
母，少有自己的主见。 婚后不久，小两口因一件琐事发生口角，王涛便
动手打了张丽。 由于新婚不久，碍于颜面，张丽并没有声张，谁知这样
反倒助长了丈夫的暴力倾向。 此后，一言不合，丈夫便动手打她，公婆
不仅不劝阻、教育自己的儿子，还在其中添油加醋。为防止屋内声音惊
动四邻，在父母的支招下，王涛经常把张丽捂在被窝里毒打。 越孤立，

越无助，当挨打成了家常便饭时，再沉痛的诉说也会无济于事，张丽仿
佛走入了人生的绝境。 在遭受到丈夫又一次的拳脚相向之后，婆婆还
与丈夫合力将她的东西扔出门外。 在外流落一夜的张丽才痛下决心，

走入了河区妇联家庭暴力投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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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女士，

36

岁。许女士在婚后一年，开始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断
断续续已经长达十几年了。 丈夫的脾气暴躁，常常因为家庭琐事一言
不合就对她拳打脚踢。 起初在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作用下，她不愿意
跟丈夫撕破脸皮，一直默默承受着这些痛苦。 这期间，亲朋好友也多
次对丈夫进行劝说，而且每次夫妻两人达成和解的时候，丈夫总是信
誓旦旦地承诺悔改，可是事后他总是将诸多承诺抛于脑后，对她实施
更为严重的家庭暴力。 最近两年，丈夫则变本加厉，一次比一次出手
更重。 身体的伤痛难以忍受，心灵的伤口也没办法愈合了，许女士终
于选择起诉离婚。家庭暴力对她来说就是一场可怕的噩梦！长期的折
磨给许女士带来的身体伤害和心灵伤害无疑都是巨大的。 事到如今，

她最后悔的就是自己当初没有早一点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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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袁女士和丈夫结婚后， 就没有再工作， 成了一名家庭主
妇。丈夫在外工作挣钱，喝酒应酬、忙忙碌碌，袁女士在家照顾孩子、伺
候老人，一日三餐、各种家务，她成了家里的全职保姆。

3

年前，她发现
丈夫有了外遇，不仅时常几天不回家，而且回家之后，还常常找茬，对
妻子进行言语侮辱，还动不动就使用暴力殴打。 对此，袁女士哭过、闹
过、也求过，可是丈夫始终没有与第三者断了联系。她虽然深知夫妻感
情已经破裂到了无法修复的境地，丈夫也不再值得自己全心全意地付
出，可是自己已经

20

多年没有工作过，日常生活开支全来自于丈夫的
工作收入。 想到独自生活之后面临的经济、工作等种种困难，

3

年来，

袁女士对于丈夫的背叛和家庭暴力一直默默隐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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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围人看来，市民刘女士和丈夫的生活非常令人羡慕，两人
工作单位都很好，家庭经济收入颇丰，儿子又聪明懂事。 可是如鱼饮
水、冷暖自知，也只有刘女士知道自己的婚姻是否幸福。 她和丈夫冷
战已经将近两年了。两年来，夫妻俩都遭受着对方的冷暴力。两人在
外面的表现都很正常，只是一回到家里，就互不理睬，很少说话，别
人眼里的其乐融融一回到家就被无边的冷漠击打得粉碎。 两人平时
的工作都很忙碌，尤其是丈夫的单位，竞争压力很大，在外整日为工
作忙得焦头烂额，回到家里就希望刘女士能够温柔体贴、好言宽慰，

但是刘女士也有自己的工作烦恼，性格要强的她听不进丈夫的琐屑
言语，照顾不到他的情绪。 于是，在几次心结没有及时解开之后，疲
累的工作之余，得不到理想慰藉的两人开始减少交流，长期的冷战
便开始拉开了序幕。 漠不关心往往是伤害感情的利器，长期给予对
方冷暴力的两人终于难以忍受这样的家庭生活，准备协议离婚。

调查取证难
遭受家庭暴力， 收集和保存好证据是妇女

维权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许多家庭暴力事件
是经常性行为，但不少受害妇女起初都抱有“家
丑不可外扬” 的想法， 没能及时收集保留住证
据。也使得法院调查取证费时又费力。这就需要
受害妇女能明白， 此类民事案件都要求谁主张
谁举证，不要因无法提供充足证据而败诉。

很难有人证
多数家庭暴力都发生在家中， 难找目击

者和人证。都说“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即便
有知情人， 不少知情人都持有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的态度，不愿参与到其中。而这也正是需
要全社会对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意识观念的提
高。

家事难界定
对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我国颁布实施了许多法

律法规。 其中，对公安机关的工作职责也有明确规定。

但现实情况是， 派出所民警接到家庭暴力的报警后，

及时出面调解， 有时会遭遇受害女性临时退缩的情
况，即便女方未临时退缩，施暴的丈夫也会以“家务
事”为由拒绝接受调解，而很多时候，这样的暴力事件
并未构成伤害，民警也无法立为治安案件。

遭受家暴的你请牢记四点建议
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者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精神、

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 家庭暴力直接作用于受害者身体，使受害者身体上或精神上感到痛苦，损害
其身体健康和人格尊严。

就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我市资深律师张国权建议受害女性通过以下方式来取证：

建议
1

遭受家庭暴力时要大声呼救，引起邻居注意或让人及时向居委会反映，对发生实施暴力的情况有
目击证人能够证实，在实施诉讼时以便让证人出庭作证。

建议
2

受到伤害，要注意收集证据，可以及时到派出所要求出具伤情鉴定函，通过程序进行鉴定，请医院
出具相关病历，并保留受伤时的照片。 居委会、村委会、妇联组织的调解记录，签署的悔过书，真实合法的视频、

音频、图片资料以及被损坏的物件等都可作为有效证据。

建议
3

及时向
110

报警，详细向警察叙述事情缘由及被殴打情况，从而形成书面证据，或者在向公安机
关请求时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的法律规定对施暴者给予行政处罚，从而形成有力证据。

建议
4

敢于用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切莫一味容忍，以免施暴人变本加厉；及时维权，给施暴人
以警戒、惩罚。

本报记者黄慧见习记者马依钒


